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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南市莱芜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莱城区学委发〔2013〕1 号

莱芜政办字〔2019〕10 号

济南市莱芜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莱芜区石灰生产行业环境整改提升

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功能区管委会，各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，区政府各

部门，区直各企事业单位：

《莱芜区石灰生产行业环境整改提升工作实施方案》已经区

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济南市莱芜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9 年 7 月 31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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莱芜区石灰生产行业环境整改提升
工作实施方案

为全力做好中央督察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工作，全面提升石灰

生产行业污染防治水平，加强我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，持续改善

全区空气质量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目标任务

全力实施石灰生产行业环境提升改造，加大环境监管力度，

严肃查处各类环境违法行为，彻底整改扬尘管控不到位、脱硫设

施简陋、运行不正常等问题，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，解决群

众反映强烈的石灰生产造成的污染问题，改善周边环境空气质

量。

二、整治要求

1．各石灰生产企业自 8 月 12 日起立即采取停产措施，窑炉

停止上料，对上料和窑炉实施断电（拆除电机），7 日内全部清理

窑炉内所有生、熟料，停止所有生产用电。

2．各石灰生产企业实行“一厂一策”分类整治，结合自身

现状和新标准要求开展环境影响后评价，经专家论证后报环保部

门备案，按照备案的环境影响后评价文件进行整改。

3．各石灰生产企业整改完成后向所在地镇（街道）提出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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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申请，不按要求停产、断电或私自恢复生产的不予验收。整改

验收委托第三方进行，2019 年 12 月 20 日前全面完成验收，逾期

不能完成验收的依法依规予以关闭。

三、实施步骤

（一）宣传发动阶段（2019 年 8 月 1 日-2019 年 8 月 15日）。

完成全区石灰生产企业调查摸底工作，确定石灰生产企业整治名

单。制定整改提升方案，安排部署整治工作，展开宣传发动。

（二）集中整治阶段（2019 年 8 月 16 日-2019 年 11 月 30

日）。各镇（街道）、各有关部门按照整改提升方案要求，明确任

务，落实责任，强化措施，全面完成各项整治任务。

（三）检查验收阶段（2019 年 12 月 1 日-2019 年 12 月 20

日）。各镇（街道）组织第三方进行检查验收，形成验收意见。

验收合格并报经区整改提升工作领导小组审核通过后，企业方可

恢复生产。

（四）规划建设石灰产业园（2019 年 12 月 21 日-2020 年 12

月 31日）。各镇（街道）规划建设新型石灰窑工业园区，建设回

转窑、麦尔兹窑等新型石灰窑，形成集中化、清洁化、标准化生

产经营区。

四、职责分工

区发展改革局：协调、监督供电部门对不按要求停产、断电

或私自恢复生产的石灰生产企业实施断电。

区应急管理局：负责整治期间石灰生产企业安全风险防控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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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法查处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违法行为。

区工业和信息化局：负责石灰生产企业的技改提升工作。

区市场监管局：负责对逾期未完成整治任务的石灰生产企业

依法注销或变更营业执照，对无照经营的企业配合主管部门依法

查处。

区城乡交通运输局：负责对石灰生产企业运输车辆进行管

理，对运输车辆无蓬盖、撒漏等行为依法进行查处。

区自然资源局：负责辖区内石灰生产企业违法用地行为的查

处，指导帮助石灰生产企业技改用地手续办理。

区生态环境分局：负责制定石灰生产企业整治标准，对企业

进行日常环境监察，严肃查处各类环境违法行为，指导帮助石灰

生产企业技改环评手续办理。

区中小企业服务中心：负责对石灰生产企业有关法律、法规、

政策的宣传，指导企业规范整治。

区公安分局：负责石灰生产企业环境违法案件的查处，对阻

碍执法、暴力抗法人员进行依法处理。

区税务局：负责依法查处石灰生产企业偷漏税行为。

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莱芜第一服务中心：指导帮助石灰生产

企业技改规划手续办理，对不符合规划要求的配合执法部门依法

查处。

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莱芜第二服务中心：指导帮助石灰生产

企业技改规划手续办理，对不符合规划要求的配合执法部门依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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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处。

各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：负责辖区内石灰生产企

业的管理工作，定期对企业监管巡查，对企业实施停产、断电，

督促整改到位，确保环境整改提升工作的落实。对辖区内石灰生

产企业进行统一规划，建设石灰生产工业园区。

五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成立区政府分管副区长任组长的莱芜

区石灰生产行业环境整改提升工作领导小组，办公室设在区生态

环境分局，负责综合协调全区石灰生产企业的整改、取缔和拆除

工作。

（二）建立协调机制。各镇（街道）、各相关部门按照整治

方案要求，各司其职，各负其责，建立信息共享、定期协商、联

合执法、定期通报等制度，形成整治合力。

（三）强化调度督查。区石灰生产行业环境整改提升工作领

导小组办公室对整治工作进行跟踪督查。对重视不够、进展缓慢

的部门和人员予以通报批评，确保各项整治任务落到实处。

附件：莱芜区石灰生产行业环境整改提升工作领导小组成员

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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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莱芜区石灰生产行业环境整改提升
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
组 长：时 波 区政府副区长

副组长：赵志颖 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

刘 军 区生态环境分局局长

成 员：张同祥 区发展改革局局长

刘家梁 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

孙洪典 区应急管理局局长

姚众经 区市场监管局局长

卞性善 区交通运输局局长

张海生 区自然资源局局长

李 欣 区中小企业服务中心主任

赵 锋 区公安分局局长

张承坤 区税务局局长

魏圣昌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莱芜第一服务中心主任

刘战杰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莱芜第二服务中心主任

李 强 牛泉镇镇长

刘纪俊 高庄街道办事处主任

黄延龄 和庄镇镇长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区生态环境分局，刘军兼

任办公室主任。该项工作结束后，领导小组自行撤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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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抄送：区委各部门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法院，

区检察院，区人武部。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济南市莱芜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 年 7 月 31 日印发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
